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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10         证券简称：桂东电力      公告编号：临 2023-026 

债券代码：151517         债券简称：19 桂东 01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广西永盛收到《民事调解书》暨诉讼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调解结案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永盛”）为案件

原告。  

●涉案金额：已付款项及利息合计 64,621,243.60元及案件受理费、财产保

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等费用。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本次收到民事调解书为诉讼事

项的调解结果，相关款项能否收回仍存在不确定性。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永盛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

送达的《民事调解书》（2022）桂 0702 民初 3774 号、《民事调解书》（2022）

桂 0702民初 3775号、《民事调解书》（2022）桂 0702民初 3776号、《民事调

解书》（2022）桂 0702 民初 3777号、《民事调解书》（2022）桂 0702 民初 3778

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8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永盛就与中油旭弘石油化工（大连）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旭弘”）及盘锦鑫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盘

锦鑫知”，曾用名为盘锦鑫智石油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合同编号：

XH-YS-2021040101、XH-YS-2021040801、XZ-YS-2020111801、XZ-YS-202101120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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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Z-YS-2021022001）分别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

起诉状》，请求判令被告中油旭弘、盘锦鑫知公司归还原告广西永盛已付款项及

利息损失（计算至其全部返还已付款项之日止，暂计至 2022 年 8 月 15 日）合

计金额 64,621,243.60 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

等费用。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广西永盛增加诉讼请求：请求解除原告与被告中油

旭弘于 2021年 4月 8日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编号:XH-YS-2021040801)、请

求解除原告与被告中油旭弘于 2021 年 4 月 1 日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编

号:XH-YS-2021040101)、请求解除原告与被告盘锦鑫知于 2021年 2月 20日签订

了《购销合同》(合同编号:XZ-YS-2021022001)、请求解除原告与被告盘锦鑫知

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编号:XZ-YS-2021011201)、请求

解除原告与被告盘锦鑫知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编

号:XZ-YS-202011180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西桂

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广西永盛诉讼公告》。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调解情况 

（一）与中油旭弘的《购销合同》（合同编号：XH-YS-2021040801）纠纷

案调解情况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

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解除原告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中油旭弘石油化工(大连)

有限公司于2021年 4月8日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编号: XH-YS-2021040801)。 

二、被告中油旭弘石油化工(大连)有限公司尚欠原告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的货款人民币 8905000 元及利息(利息以尚欠的货款本金为基数，按照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从 2021 年 5 月 1 日起至被告清偿上述货款本金

之日止)。 

三、本案案件受理费 77176 元，减半收取 38588 元，诉讼保全费 5000 元，

由被告中油旭弘石油化工(大连)有限公司负担(本案应收取的案件受理费 38588

元和诉讼保全费 5000 元，原告已经预交)。 

四、上述被告中油旭弘石油化工(大连)有限公司尚欠原告广西永盛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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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 8905000元及利息、被告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和诉讼保全费，

双方约定由被告按照以下具体的还款时间及金额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 2023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 2226250 元;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2226250 元;2024 年 6 月

30日前支付 2226250 元;2024年 12月 31日前一次性支付所有剩余款项。被告需

按时将款汇入原告开设在民生银行南宁分行营业部的账户上。 

五、被告中油旭弘石油化工(大连)有限公司支付的每期还款优先用于清偿尚

欠的货款利息，然后依次用于清偿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尚欠的货款本金。 

六、如果被告有一期不按照以上第四点还款协议足额还款,原告可以申请对

全案强制执行，要求被告偿还上述第四点还款协议中到期未还和未到期的全部款

项。 

七、被告中油旭弘石油化工(大连)有限公司按时足额履行完上述第四点还款

协议，原告在收到被告支付的所有款项后 5 个工作日内向法院申请解除财产保全。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自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二）与中油旭弘的《购销合同》（合同编号：XH-YS-2021040101）纠纷

案调解情况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

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解除原告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中油旭弘石油化工(大连)

有限公司于2021年 4月1日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编号: XH-YS-2021040101)。 

二、被告中油旭弘石油化工(大连)有限公司尚欠原告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货款人民币 8840000 元及利息(利息以尚欠的货款本金为基数，按照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从 2021年 4月 21日起至被告清偿上述货款本金之

日止)。 

三、本案案件受理费 76764 元，减半收取 38382 元，诉讼保全费 5000 元，

由被告中油旭弘石油化工(大连)有限公司负担(本案应收取的案件受理费 38382

元和诉讼保全费 5000 元、原告已经预交)。 

四、上述被告中油旭弘石油化工(大连)有限公司尚欠原告广西永盛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 8840000元及利息、被告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和诉讼保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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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约定由被告按照以下具体的还款时间及金额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2023 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 2210000 元;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2210000 元;2024 年 6 月

30日前支付 2210000 元;2024年 12月 31日前一次性支付所有剩余款项。被告需

按时将款汇入原告开设在民生银行南宁分行营业部的账户上。 

五、被告中油旭弘石油化工(大连)有限公司支付的每期还款优先用于清偿尚

欠的货款利息，然后依次用于清偿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尚欠的货款本金。 

六、如果被告有一期不按照以上第四点还款协议足额还款，原告可以申请对

全案强制执行，要求被告偿还上述第四点还款协议中到期未还和未到期的全部款

项。 

七、被告中油旭弘石油化工(大连)有限公司按时足额履行完上述第四点还款

协议，原告在收到被告支付的所有款项后 5 个工作日内向法院申请解除财产保全。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自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三）与盘锦鑫知的《购销合同》（合同编号：XZ-YS-2021022001）纠纷

案调解情况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

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解除原告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盘锦鑫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

于 2021年 2月 20日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编号:XZ-YS-2021022001)。 

二、被告盘锦鑫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尚欠原告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货

款人民币 12000000 元及利息(利息以尚欠的货款本金为基数，按照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 ,从签收调解书之日起，计算至被告清偿上述货款本金之日止)。 

三、本案案件受理费 103836 元，减半收取 51918 元，诉讼保全费 5000 元，

由被告盘锦鑫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案应收取的案件受理费 51918 元和诉

讼保全费 5000元原告已经预交)。 

四、上述被告盘锦鑫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尚欠原告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货款人民币 12000000 元及利息、被告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和诉讼保全费,双方

约定由被告按照以下具体的还款时间及金额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被告自 2023 

年起每满一季度支付不少于 1000000元，即自 2023年起每年的 3月 31日、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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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9 月 30 日、12 月 31 日前分别支付不少于 1000000 元给原告，直至还清

以上被告需要偿还的款项为止。被告需按时将款汇入原告开设在民生银行南宁分

行营业部的账户上。 

五、被告支付的每期还款优先用于清偿尚欠的货款利息，然后依次用于清偿

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尚欠的货款本金。 

六、如果被告盘锦鑫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有一期不按照以上第四点还款协议

足额还款，原告可以申请对全案强制执行，要求被告偿还上述第四点还款协议中

到期未还和未到期的全部款项。 

七、被告盘锦鑫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于 2023年 3月 31日前向原告广西永盛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支付不少于 1000000 元的款项后,原告在收到该款项后 5 个工

作日内向法院申请解除财产保全。如果被告未能按时足额向原告支付约定的第一

期还款,则原告不向法院申请解除财产保全。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自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四）与盘锦鑫知的《购销合同》（合同编号：XZ-YS-2021011201）纠纷案

调解情况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

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解除原告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盘锦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

(曾用名:盘锦鑫智石油发展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月 12日签订了《购销合同》(合

同编号: XZ-YS-2021011201)。 

二、被告盘锦鑫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尚欠原告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货

款本金人民币 15743489.25 元(尚欠货款本金 15743489.25 元的计算过程如下:

原欠的货款本金 17100000 元扣减了被告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返还给原告的货款

1000000元后尚余 16100000元。2023年 2月 9日,被告支付了 500000元给原告。 

按照原被告当时的协商的还款方案，该笔款项应先用于扣除尚欠的 16100000 元

货款本金自 2022年 12月 27日起计算至 2023年 2月 9日的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 73456.25元，之后依次扣减本案案件受理费 65033元，

诉讼保全费 5000 元，剩余 356510.75 元再用以扣减尚欠的货款本金。尚欠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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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本金 16100000元扣除 356510.75元后尚欠货款本金为 15743489.25元)及利息

(利息以尚欠的货款本金 15743489.25 元为基数，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自 2023年 2月 10日起计算至被告清偿上述货款本金之日止)。 

上述被告盘锦鑫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尚欠原告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货款本金人民币 15743489.25 元及利息，暂计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合计为

17102092.77元。双方约定由被告按照以下具体的还款时间及金额向原告履行付

款义务:1、2023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 500000 元给原告;2、自 2023 年 6 月 30 日

至 2027年 3月 31日期间，每满一季度支付 1000000元，即自 2023年 6月 30日

起，每年的 3 月 31 日、6 月 30 日、9 月 30 日、12 月 31 日前分别支付 1000000

元给原告;3、2027 年 6月 30日前支付 602092.77 元给原告。 

被告需按时将款汇入原告开设在民生银行南宁分行营业部的账户上。 

三、本案案件受理费 130066 元，减半收取 65033 元，诉讼保全费 5000 元，

由被告盘锦鑫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案应收取的案件受理费 65033 元和诉

讼保全费 5000 元原告已经预交)。被告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和诉讼保全费合计

70033元，该款已在上述 2023年 2月 9日向原告支付的 500000元中扣除。 

四、原告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盘锦鑫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另行

签订的《购销合同》(编号:XZ-YS-2021031201), 因被告盘锦鑫知石油发展有限

公司未按原告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要求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原告广西永

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尚余 3700000 元未向被告盘锦鑫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支付。

双方一致同意，如被告盘锦鑫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就前述款项按原告广西永盛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要求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的，则该笔款项可用于抵扣被告盘锦鑫

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按本调解协议第二条应支付给原告的款项，抵扣方式为从本

调解协议第二条约定还款协议最后一期向前进行抵扣，如抵扣完最后一期后仍有

余款，则继续向前一期进行抵扣，直至抵扣完上述 3700000元货款为止。自原告

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收到被告盘锦鑫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有效发

票之日起，停止计算相应发票载明的金额对应的本案货款本金的利息。被告盘锦

鑫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向原告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足额开具 3700000 元

发票后，双方在《购销合同》(编号:XZ-YS-2021031201)权利义务履行完毕。 

五、被告支付的每期还款优先用于清偿尚欠的货款利息，然后再用于清偿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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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的货款本金。 

六、如果被告盘锦鑫智石油发展有限公司有一期不按照以上第二点还款协议

足额还款，原告可以申请对全案强制执行，要求被告偿还上述第二点还款协议中

到期未还和未到期的全部款项。 

七、被告盘锦鑫智石油发展有限公司于 2023年 3月 31日前向原告广西永盛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支付 500000 元的款项后，原告在收到该款项后 5 个工作日内

向法院申请解除财产保全。如果被告未能按时足额向原告支付约定的第一期还款，

则原告不向法院申请解除财产保全。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自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五）与盘锦鑫知的《购销合同》（合同编号：XZ-YS-2020111801）纠纷

案调解情况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

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解除原告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盘锦鑫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

于 2020年 11月 18 日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编号:XZ-YS-2020111801) 。 

二、被告盘锦鑫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尚欠原告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货

款人民币 11940000 元及利息(利息以尚欠的货款本金为基数，按照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从调解书签订之日起至被告清偿上述货款本金之日止)。 

三、本案案件受理费 107506 元，减半收取 53753 元，诉讼保全费 5000 元，

由被告盘锦鑫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案应收取的案件受理费 53753 元和诉

讼保全费 5000元，原告已经预交)。 

四、上述被告盘锦鑫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尚欠原告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货款人民币 11940000 元及利息、被告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和诉讼保全费，双

方约定由被告按照以下具体的还款时间及金额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被告自2023 

年起每满一季度支付不少于 1000000元，即自 2023年起每年的 3月 31日、6月

30 日、9 月 30 日、12 月 31 日前分别支付不少于 1000000 元给原告，直至还清

以上被告需要偿还的款项为止。被告需按时将款汇入原告开设在民生银行南宁分

行营业部的账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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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告支付的每期还款优先用于清偿尚欠的货款利息，然后依次用于清偿

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尚欠的货款本金。 

六、如果被告盘锦鑫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有一期不按照以上第四点还款协议

足额还款，原告可以申请对全案强制执行，要求被告偿还上述第四点还款协议中

到期未还和未到期的全部款项。 

七、被告盘锦鑫知石油发展有限公司于 2023年 3月 31日前向原告广西永盛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支付不少于 1000000 元的款项后,原告在收到该款项后 5 个工

作日内向法院申请解除财产保全。如果被告未能按时足额向原告支付约定的第一

期还款,则原告不向法院申请解除财产保全。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自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三、本次调解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公司本次收到民事调解书为诉讼事项的调解结果，目前相关款项能否收

回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情况说明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调解书》（2022）桂

0702民初 3774号、《民事调解书》（2022）桂 0702民初 3775号、《民事调解

书》（2022）桂 0702民初 3776号、《民事调解书》（2022）桂 0702 民初 3777

号、《民事调解书》（2022）桂 0702民初 3778号。 

特此公告。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6 日 

 


